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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

程分散控制系统（DCS）与智能发电管控平台（ICS）采购 

公开招标项目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所属子公司国能长源汉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公司）经公开招

标，确定国能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智深）为长源电力汉川公司

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分散控制系统（DCS）与智能发电管控平台（ICS）采

购公开招标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5,96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所属子公司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分散控制系统（DCS）

与智能发电管控平台（ICS）采购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4 年 6 月 28 日，汉川公司与国能智深签署了《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分散控制系统（DCS）与智能发电管控平台（ICS）采购合同》，其

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买方（汉川公司，下同）同意卖方（国能智深，下同）提供汉

川公司分散控制系统（DCS）与智能发电管控平台（ICS）系统的设计、制造、

试验、包装和运输，对所供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所需的技术服务、培训，提

供备品备件及专业工具等，并保证所完成的项目能够满足合同约定的各项要求。 

2.合同价格：人民币 5,968 万元。 

3.付款方式：合同总价为含税价，包括合同设备（含随机备品备件、专用工

具）、技术资料、技术服务等费用，还包括合同设备的税费、运杂费、保险费、

合同设备所需进口配套设备（含进口部件、元件、材料等）及其进口环节的相关

费用和国外验收费用等本合同中卖方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工作的费用。 

具体付款方式为： 

（1）预付款 

合同生效后，在买方收到履约保函后 28 天内，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

之十( 10％)。 



（2）合同价款的支付： 按每台/套设备分别付款。 

投料款：在买方收到经买方验证的“主要设备和材料购货合同”并审核无误后

30 天内,向卖方支付每台/套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二十（20％）。 

交货款：在买方收到最后一批交货完成的证明并审核无误后 28 天内,根据每

台/套合同设备的实际交货金额，向卖方支付该台/套交货金额的百分之四十

（40％）。 

验收款：在买方收到竣工验收证书并审核无误后 28 天内,向卖方支付该台/

套合同价格的百分之二十五（25％）。 

结清款：在买方收到最终验收证书并审核无误后 28 天内，向卖方支付该台/

套合同价格的百分之五（5％）质量保证金（合同结清款不接受保函形式）。 

4.主要违约责任： 

（1）卖方未能按照最终交货计划及时交付合同设备（包括仅迟延交付技术

资料但足以导致合同设备安装、调试、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的，应向买方支

付迟延交付违约金； 

（2）如果合同设备在设计、制造、交货、检验、安装、调试、试运行、性

能验收试验和保证期内卖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承担的义务，买方有权向

卖方提出索赔并自行选择（1）卖方向买方支付违约金；（2）卖方自负费用修理

有缺陷的合同设备；（3）卖方自负费用以新设备替换有缺陷的合同设备；（4）

卖方按质量低劣的程度或买方受损害的程度及损失的数额对合同设备进行降价

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5.争议解决：因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买方属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解

决。 

6.生效条款：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分散控制系统（DCS）与智能发电管

控平台（ICS）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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